

《吉林长白山人参栽培系统（抚松）传承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6－2028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及必要性
吉林长白山人参栽培系统（抚松）于2023年入选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，是抚松千年参文化的核心载体、全国人参产业的根脉所在。当前，该系统面临传统栽培技艺传承弱化、种质资源保护压力增大、标准化与生态化融合不足、遗产价值转化不充分等问题，亟须系统性保护、活态化传承、创新性发展。
为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农业文化遗产“保护优先、活态传承、合理利用”的总体要求，抢抓全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，巩固提升抚松“中国人参之乡”“世界人参核心产区”地位，制定本行动计划，对传承长白山人参栽培系统、推动产业提质增效、促进农民增收、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二、政策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》
农业农村部《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》《关于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指导意见》
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3号）
《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
《白山市人参产业振兴规划》
《抚松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
三、起草过程
调研摸底（2026年3月）：深入乡镇、村屯、企业，走访非遗传承人、科研专家，系统梳理栽培系统历史渊源、核心技艺、文化内涵及现存问题；
专题研讨（2026年4月）：组织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局、县文旅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人参协会及相关专家，开展多轮论证，明确总体思路、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；
初稿编制（2026年5月）：结合调研与研讨成果，形成行动计划初稿，内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修改完善。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本行动计划期限为2026－2028年，分三大部分：
[bookmark: _GoBack]基本情况：主要分布区情况、核心保护区域情况、核心保护要素情况；
项目安排计划：在遗产地及周边区域计划安排项目20个。按照领域划分，保护领域项目6个，传承领域项目4个，发展领域项目10个。
政策支持措施：加强组织领导、强化政策扶持、加大资金投入、严格督导考核、营造良好氛围。
五、其他事项
本行动计划为指导性文件，待公开征求意见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，按程序报请县政府审议印发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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